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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明政办〔2022〕11 号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明溪县乡村违法占地及违法建设

“乡呼县应”监管制度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明溪县乡村违法占地及违法建设“乡呼县应”管理制

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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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乡村违法占地及违法建设
“乡呼县应”监管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建房执法监管工作，坚持依法打击乡村违

法建设和违法占地行为，根据明溪县人民政府《关于研究农村村

民住宅规划建设管理机制有关事宜的纪要》（〔2020〕60 号）要

求，建立乡村违法建设“乡呼县应”监管制度。

一、监管范围及职责

（一）联动范围

乡（镇）遇到如非法占地建房、超审批建设等违法占地违法

建设行为，无法独立解决的事项或突发事件，可通过县乡联动监

管机制，协同高效地抓好工作落实，切实提升农村建房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部门职责

1.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：落实乡（镇）“两违”主体责任，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违法建设处置工作。建立和完善违法建设日

常巡查制度，落实巡查责任。统筹乡（镇）、村（社区）网格监

管力量，建立分片包干、责任到人的巡查、宣传、制止及辖区内

乡村违法建设处置工作机制，对于城镇违法建设，及时上报有关

部门，对逾期未整改到位的做好执法相关秩序维护及违法建筑拆

除、恢复土地原状等工作。

2.自然资源部门：负责依法查处有关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

划及测绘重大违法案件（县自然资源局移送的县城市规划区范围



- 3 -

内建设用地上的违法案件由县城监大队负责处理，县城市规划区

范围外农村村民违法占地建住宅由县农业农村部门处理），组织

检查指导土地矿产卫片执法工作，对卫片进行对比甄别、实地核

实认定，确定违法建设名单后，由县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城监大队

和农业农村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处置。

3.农业农村部门：具体承担指导宅基地分配、使用、流转、

纠纷仲裁管理和宅基地合理布局、用地标准、指导乡（镇）对村

民违法用地建住宅进行查处，指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等

工作。

4.住建部门：主要负责指导农村住宅质量安全、村庄建筑风

貌管控。

5.城监大队：协同县自然资源局做好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

“两违”日常巡查工作；根据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，对县自然资

源局移送的案件实施行政处罚。

二、实施方式

（一）落实巡查、挂包、核查机制

1.落实巡查责任机制。乡（镇）要建立和完善违法建设日常

巡查制度，落实巡查责任，责任到人，分片到村，具体到小组，

建立“每半月”一巡查的巡查责任机制，做好巡查记录，做到早

发现，早报告。同时，要设立举报电话，在乡（镇）、村显眼处

设立举报箱及公示举报电话，加大日常政策宣传力度，提供宣传

经费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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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立健全网格化专管队伍。一是乡（镇）设立“两违”巡

查专管队伍，由乡（镇）主要领导为组长，乡（镇）主要领导为

该乡（镇）“两违”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。各村相应成立“两违”

巡查专管队伍，村书记为该村“两违”巡查第一责任人。责任人

要做到“四个亲自”，落实日常巡查主体责任，做好巡查记录，

发现违法行为及时上报，做到早发现，早报告，早处理。二是由

县自然资源局牵头，整合国土资源监察大队、农业综合执法大队、

城监大队等执法力量组建“乡呼县应”联合执法队伍，配合乡（镇）

执法队伍开展执法工作。

3.利用好卫片核查。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接到上级卫片信息

后，对卫片进行对比甄别、实地核实认定，确定违法建设名单后，

由县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城监大队和农业农村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

处置。乡（镇）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查处工作，以此分析研判，

做好日常工作巡查、报告、制止、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发现、制止、责令整改到位

乡（镇）政府要落实日常巡查机制，加强日常宣传力度，公

开建房程序，村专管队伍在发现违法行为后，应在 4 小时内将线

索反馈给乡（镇）领导，并及时做到登记台账。乡（镇）应在收

到线索后 24 小时内到现场制止当事人、劝导，做好政策解释，

乡（镇）政府执法人员应及时下发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

责令违法建设当事人立即停止建设行为，并在 3 日内自行拆除；

同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抄送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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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挂包的县直部门反映，由挂包队伍与乡（镇）共同发出，要求

当事人限期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依法处置到位

在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违法建设行为，当事人收到《责令

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拒不纠正违法行为。由乡（镇）政府根

据《城乡规划法》《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》有关规定，

整合乡（镇）执法队伍，及时依法处置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做好风

险评估报告及稳控措施，依法拆除到位。确实难以组织拆除，可

通过“乡呼县应”机制，及时向挂包县直部门和相关职责部门报

告，各乡（镇）及部门应根据《城乡规划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《福

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及时依法处置到

位。

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建设用地上的违法案件，由县城监大队

根据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，依法进行处置。

（四）开展联合行动

县国土资源监察大队、农业综合执法大队、城监大队应加强

对各乡（镇）政府违法建设执法工作的指导与监督，提供解答咨

询，对乡（镇）执法人员进行政策培训，定期会同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，原则上每季度至少一次，开展农村建房联合执法，对“两

违”建筑和烤烟房、附属房等与乡村风貌不协调的设施用房进行

集中整治。

三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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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“乡呼县应”。乡（镇）遇到无法解决的事项可

通过“e 三明”网上公共服务平台的“乡呼县应”通道对县相关

职能部门“呼叫”，或通过县农村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

协调。相关县职能部门接到乡（镇）呼叫，第一时间快速“响应”，

原则上不超过 24 个小时，及时与乡（镇）联动解决问题。

（二）强化组织协调。对于通过县乡联动监管制度不能解决

的问题，由牵头部门提出解决方案，报县农村规划建设管理办公

室领导小组研究解决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督查。由县委、县政府督查科（室）牵头，

将农村建房县乡联动监管制度落实情况作为重要督查内容，实行

每季度督查通报。对制度执行不积极、不到位的，报请县纪委、

县委组织部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四）强化考核评价。将“县乡联动监管”执行情况纳入各

乡（镇）和县职能部门年终目标考评和绩效考核范围，强化乡（镇）

对县职能部门的评价结果应用。

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月 1 日印发


